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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被告）李某。 

被告（原告）扬州宝亿制鞋有限公司。 

原告（被告）李某与被告（原告）扬州宝亿制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亿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五独任审判，于 2012年 10 月

22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 2013

年 1 月 9 日、3 月 1 日、3 月 13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

（被告）李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兴斌、被告（原告）宝亿公司

委托代理人吴嫣、王孝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诉称，李某于 2006 年 11 月 9日至宝亿公司处从事采

购工作，2012 年 5 月 16 日，宝亿公司以李某过失使得威腾公

司发票过期为由，对李某记大过处分一次。2012 年 6月，宝亿



公司办公室人员裁减，协商让李某下车间做一线工人，李某不

同意，为此，2012 年 6 月 15 日，宝亿公司以李某工作失误造

成公司重大损失为由向李某发出解聘通知单。李某认为，宝亿

公司违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请求判令宝亿公司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的双倍赔偿金 31471 元。 

其提供的证据有： 

1、离职单，证明宝亿公司非法解除与李某之间的劳动关

系； 

2、工作交接明细，证明 2012 年 6月 12 日，宝亿公司让李

某进行工作交接； 

3、奖惩通知单，证明宝亿公司对李某的过失行为已经记大

过处罚，并已经人事、单位主管等签字审批，该处罚已生效； 

4、奖惩资料查询，证明宝亿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6日以李

某工作过失为由进行了非工伤类大过处罚并经系统公告生效； 

5、公告、员工异动单、调岗通知各一份，证明宝亿公司因

公司缩编，非法将李某调离原岗位； 

6、工资单，证明李某工资收入情况。 

宝亿公司答辩并诉称，2012 年 5 月，李某因工作失职，导

致供应商威腾公司出具的在 2012 年 2 月期满的增值税发票逾期



无法抵扣，造成宝亿公司经济损失 13652.46 元，事后，李某为

逃避责任主动填写奖惩通知单要求给予记大过处分，但因李某

行为超出员工手册规定的情节范围，后宝亿公司向李某发出解

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不存在强行调岗的行为，宝亿公司依法解

除劳动合同，故不应支付李某双倍赔偿金。因李某的行为给宝

亿公司造成损失，其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和员工手册规定赔偿

损失 13652.46 元，请求支持宝亿公司的请求。 

其提供的证据有： 

1、签呈单，证明原告主动填写了奖惩通知单，但未经总经

理批示，因此奖惩通知单未生效； 

2、发票，证明原告的过失给被告造成经济损失 13652.46

元； 

3、员工手册，证明原告的失职行为不属于记大过的范围； 

4、人事薪资系统，证明原告因工作失误造成重大损失，被

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有电子记载，此为最终生效的处理。 

李某辩称，逾期无法抵扣增值税发票不全部是李某的原

因，是因为该发票本身存在问题，又是另外一个同事给李某

的，他没有进行交接，故请求驳回宝亿公司要求赔偿损失的请

求。 



其未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李某于 2006 年 11 月 29 日至宝亿公司处上

班，从事采购工作，双方签订多期劳动合同，其中 2010 年 11

月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日为 2012 年 11 月 28 日。2012年 5

月，李某因过失致宝亿公司供应商威腾公司提供的 2012 年 2 月

到期的增值税发票逾期无法抵扣，造成宝亿公司损失税额

13652.46 元。 

2012 年 5 月 9 日，宝亿公司以李某工作严重失职，致威腾

公司发票过期，损失税额 13652.46 元，依据员工手册

1.2.3.36 对李某记大过处分，该处分人事栏、单位主管栏、复

核或会办栏、批示栏均经宝亿公司相关领导签字。 

2012 年 5 月 18 日，宝亿公司向李某发出调离通知书，主

要内容为将李某由资材采购三级事务员调动至新人培训组作业

员。李某本人意见为不同意。 

2012 年 6 月 12 日，李某交接在手工作。2012 年 6 月 14

日，宝亿公司以李某工作失误造成税额损失 13652.46 元，属重

大缺失，将李某解雇，生效日期为 2012 年 6 月 15 日。 

2012 年，李某向扬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要求宝亿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仲裁过程



中，宝亿公司提出反申请，要求李某赔偿严重失职导致的直接

经济损失 13652.46 元，该仲裁委于 2012 年 9 月 3 日作出仲裁

裁决，主要内容为：1、对李某要求宝亿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的双倍赔偿金不予支持；2、李某在仲裁裁决书生效后十五

天内一次性支付宝亿公司直接经济损失 13652.46 元。后李某因

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宝亿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反诉。 

另查明，李某与宝亿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宝亿公

司安排李某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及要求，应当符合宝亿公司依法

制定的并已公示的规章制度，李某应当按照宝亿公司安排的工

作内容及要求履行劳动义务，按时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李某

与宝亿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前 12 个月的实发平均工资为 2622.6

元。 

以上事实有李某提供的奖惩通知单、宝亿职工离职单、工

作交接明细、奖惩通知单、仲裁裁决书、工资单，宝亿公司提

供的发票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对上述事

实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为：1、宝亿公司是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若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李某主张的赔偿金应如何计算？2、李某是

否应赔偿宝亿公司损失 13652.46 元？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李某在宝亿公司处工作期间

因工作失误造成宝亿公司损失税额 13652.46 元，宝亿公司已根

据员工手册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对李某进行了记大过处分，该

处分已经宝亿公司相关部门领导签字且发放给李某，故应认定

该处分已生效。宝亿公司关于奖惩通知单未生效的辩称，本院

不予采纳。2012年 6 月 14 日，宝亿公司再以李某工作失误造

成税额损失为由将李某解雇，应认定为违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关

系，故李某要求支付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李某

主张按照月工资 2622.6 元计算赔偿金，未超出合理范围，故宝

亿公司应支付李某赔偿金 31471 元（2622.6 元／月×6×2）。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

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因李某未按照劳动合同

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给宝亿公司造成经济损失，宝亿

公司据此要求李某赔偿损失 13652.46 元，于法有据，依法应予

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

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李某与扬州宝亿制鞋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自 2012

年 6 月 15 日起解除； 



二、扬州宝亿制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李某赔偿金 31471元； 

三、李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扬州宝亿制鞋有限

公司损失赔偿款 13652.46 元。 

上列二、三两项冲抵后，由扬州宝亿制鞋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某赔偿金 17818.54 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0 元，由李某、扬州宝亿制鞋有限公司各半负

担（李某同意其预交案件受理费中剩余部分 5 元由扬州宝亿有

限公司向其直接支付，本院不再退还，由扬州宝亿有限公司在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某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

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10 元（收款人：江苏省扬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商银行扬州分行汶河支行，帐户：

11080209090********）。 



审 判 长  李五 

代理审判员  李涛 

人民陪审员  沈辉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高羽 

 

 


